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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长沙北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长沙北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本次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40,000万元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一、担保情况概述：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下属公司长沙北辰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北辰” ）拟于近日与北京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信

托” ）签署《信托贷款合同》，通过设立【北京信托·稳健财富008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以下简称“信托计划” ）开展信托融资，融资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4亿元（人民币壹拾肆亿

元整），期限不超过5年。

本公司拟于近日与北京信托签署《保证合同》，为前述《信托贷款合同》项下全部债务

向北京信托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金额累计不超过人民币14

亿元，担保期间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信托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后3年止。

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以传真表决的方式召开，本公司董事共9人，全部

参与表决，并一致通过上述担保事项。 鉴于本公司2018年5月28日召开的2017年年度股东

大会已审议批准《北辰实业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对公司担保事项进行授权的议案》(公告编

号：临2018-031)，上述担保事项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长沙北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秦鸣

注册资本：120000万元

注册地址：长沙市开福区湘江北路1500号北辰时代广场A1区写字楼29层2901号房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自有物业租赁；（以下范围涉及行政许可的限分支机构凭许可

证经营）酒店经营及管理；住宿服务；游泳、洗浴；餐饮服务；预包装食品、卷烟、雪茄烟、百

货、字画的销售；停车服务；自有场地出租；会议服务；健身服务；美容美发；打字复印服务。

旅游管理服务；教育管理；健康管理；营养健康咨询服务；健康养生咨询（不含医疗诊断）；

养老产业策划、咨询；老年人、残疾人养护服务；护理机构服务；文化活动的组织与策划；健

康医疗产业项目的建设、管理、运营；文化用品、日用品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担保人与被担保人的关系：本公司间接持有长沙北辰100%的股权。

（属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

财务情况：截至2017年12月31日，长沙北辰经审计总资产1,653,522.29万元，总负债

1,344,005.03万元，净资产309,517.26万元，净利润71,474.76万元。

三、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本公司拟与北京信托签署《保证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担保方式：为前述《信托贷款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向北京信托提供不可撤销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间：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信托贷款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后3年止；

3.�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40,000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本公司董事会本着勤勉尽责的原则，对上述被担保人的资信情况进行了查证，认为被

担保人经营情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本次担保风险可控，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按照房地产经营惯例为银行向购房客户发放的抵押贷款提供阶

段性担保而形成的担保外，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累计为99.28亿元，占本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8.80%。 其中，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累

计为93.96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74.58%，本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

担保总额为5.32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22%。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情形。

特此公告。

北京北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9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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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2019年1月22日，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鞍山达仁

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9,129,699股，与其一致行动人合并计算持

有公司股份19,062,406股，占公司总股本294,302,115股的6.48%。

●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鞍山达仁投资有限公司拟于2018年10月25日至2019年4月23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减持不超过2,860,000股股份。 现减持时间过半，其已减持1,166,600股公司股份，

完成减持计划的41%。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鞍山达仁投资有限公司 5%以下股东 10,296,299 3.50%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10,296,299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

组

黄年山 10,790,899 3.67% 股东

鞍山达仁投资有限公司 10,296,299 3.50% 黄年山控制

张允三 741,808 0.25% 亲属关系

合计 21,829,006 7.42%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一）股东因以下原因披露减持计划实施进展：

减持时间过半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

方式

减持价格

区间（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

股比例

鞍山达仁投

资有限公司

1,166,600 0.40%

2018/10/25� ～

2019/1/22

集 中

竞 价

交易

5.47� -6.

53

6,918,320 9,129,699 3.10%

鞍山达仁投资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27日发布《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18-067），拟于2018年10月25日至2019年4月23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

超过2,860,000股股份。 现减持时间过半，其已减持1,166,600股公司股份，完成减持计划

的41%。 截至2019年1月22日，鞍山达仁投资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9,

129,699股， 与其一致行动人合并计算持有公司股份19,062,406股， 占公司总股本294,

302,115股的6.48%。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在减持时间区间内，上市公司是否披露高送转或筹划并购重组等重大事项

□是 √否

（四）本次减持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持股东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的实施不会

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五）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 及相关

条件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拟减持股东将根据自身的资金需求、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及

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剩余计划，减持的具体时间、减持数量及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本次拟减持股东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

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其他风险

公司将继续督促本次拟减持股东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要求，合法合规实施剩余减持计划，并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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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2019年1月22日，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张允三先

生直接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741,808股， 与其一致行动人合并计算持有公司股份

19,062,406股，占公司总股本294,302,115股的6.48%。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本次张允三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741,808股，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实施。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张允三 5%以下股东 741,808 0.25%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741,808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截至2019年1月22日收市时）：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黄年山 6,290,899 2.14% 亲属关系

鞍山达仁投资有限公司 9,129,699 3.10% 黄年山控制

黄弘毅 2,900,000 0.99% 亲属关系

张允三 741,808 0.25% 亲属关系

合计 19,062,406 6.48% —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

日期

黄年山 5,400,000 1.83%

2018/9/25 ～

2018/9/27

6.40-6.50 不适用

鞍山达仁投资有限

公司

1,166,600 0.40%

2018/10/25 ～

2019/1/22

5.47-6.53 2018/9/27

股东张允三先生2015年8月24日通过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取得公司股份741,808

股，锁定期12个月，已于2016年8月25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与其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黄年

山、鞍山达仁投资有限公司通过本次发行分别取得11,690,899股、10,296,299股，三名股

东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2,729,006股。

截至2019年1月22日，张允三直接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741,808股，与其一致行

动人合并计算持有公司股份19,062,406股，占公司总股本294,302,115股的6.48%。

张允三的一致行动人黄年山于2018年9月25日至2018年9月27日期间， 通过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5,400,000股。

张允三的一致行动人鞍山达仁投资有限公司于2018年10月25日至2019年1月22日期

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166,600股。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计划减持数量（股）

计划减持

比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

期间

减持合理

价格区间

拟减持股

份来源

拟减持

原因

张允三 不超过：741,808股

不 超 过 ：

0.25%

竞价交易减持， 不超

过：741,808股

2019/2/20 ～

2019/8/18

按市场价

格

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

股 东 自

身 资 金

需求

本次张允三拟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741,808股，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实施。 张允三与一致行动人鞍山达仁投资有限公司（公告

编号：2018-067）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拟减持共3,601,808股不超过取得股份时合

并持股数量22,729,006股的50%，不超过公司总股本294,302,115股的2%。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与张允三构成一致行动关系的股东鞍山达仁投资有限公司于2018年9月27日发布《股

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18-067）， 拟于2018年10月25日至2019年4月23日

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2,860,000股股份。 截至2019年1月22日，该减持

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公告编号：2019-002）。

(二)大股东及董监高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

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根据张允三出具的《关于本次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锁定承诺函》，张允三承诺通过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获得的公司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质押、以其他形

式处分所持有的公司股票。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

成就或消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拟减持股东将根据自身的资金需求、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情形决定是否实施及

如何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减持的具体时间、减持数量及价格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本次拟减持股东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

施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其他风险提示

公司将督促本次拟减持股东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要求，合法合规实施减持计划，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辽宁时代万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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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年 3�

月 27�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提高公司以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资金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

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购买机构包括但不限于银行、基金公司、证券公司等，产品投资期

限为不超过6个月， 资金额度使用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批准之日

起一年；在上述额度和期限范围内，资金可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 2018� 年3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016� ）。

本次使用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资金额度在公司

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近日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在授权范围内购买了银行

理财产品，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情况

委托方 受托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金额（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计年化

收益率

到期赎回情况

本金（万元）

收益（万

元）

辰欣药业

股份有限

公司

兴业银行

济宁分行

结构性存

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5,000.00 2018-6-29 2018-12-31 4.83% 5,000.00 122.40

辰欣药业

股份有限

公司

平安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济南

分行

平安银行

对公结构

性 存 款

（挂钩利

率）产品

保本浮动

收益型

10,000.00 2018-7-5 2019-1-4 4.80% 10,000.00 240.66

辰欣药业

股份有限

公司

莱商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济宁

新世纪支

行

单位结构

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5,000.00 2018-7-13 2019-1-14 4.96% 5,000.00 127.44

辰欣药业

股份有限

公司

交通银行

济宁分行

交通银行

蕴通财富

结构性存

款181天

期限结构

型

5,000.00 2018-7-17 2019-1-14 4.95% 5,000.00 122.73

二、本次购买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一）本次购买理财产品基本情况

序

号

签约主体（机

构）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

型

资金来

源

购买产品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收

益率

1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济南

分行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

存款（100%保本挂钩

利率）2019年0061期

人民币产品

结构性

存款

自有资

金

10,000.00 2019-1-4 2019-7-4 4.20%

2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济宁

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

构性存款182天

期限结

构型

自有资

金

5,000.00 2019-1-7 2019-7-8 4.40%

3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济宁

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

构性存款90天

期限结

构型

自有资

金

5,000.00 2019-1-5 2019-4-15 4.10%

4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济南

分行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

存款（100%保本挂钩

利率）2019年3231期

人民币产品

结构性

存款

自有资

金

6,500.00 2019-1-16 2019-4-16 4.10%

（二）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上述银行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情况

序号 受理行/公司 品种

购买金额

（万元）

购买/计息日期 购回日期 收益率 产品类型 是否到期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宁分行

金融结构性存款 10,000.00 2017-10-31 2018-4-30 4.59%

保本浮动收

益型

是

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宁分行

蕴通财富.日增利97天

理财产品

10,000.00 2018-1-2 2018-4-9 4.95% 保证收益型 是

3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宁分行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2018-2-7 2018-8-7 4.9%

保本浮动收

益型

是

4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宁分行

结构性存款 5,000.00 2018-3-9 2018-6-25 4.95%

保本浮动收

益性

是

5 交通银行济宁分行

蕴通财富 .日增利“系

列人民币理财产品

5,000.00 2018-3-15 2018-6-29 5% 保证收益性 是

6

中国民生银行济南

分行

结构性存款 10,000.00 2018-3-15 2018-6-15

4.7%-

4.8%

保本浮动收

益性

是

7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

存款（挂钩利率）产品

7,000.00 2018-3-29 2018-7-3 5.25%

保本浮动收

益型产品

是

8 兴业银行济宁分行 企业金融结构性存款 10,000.00 2018-4-4 2018-8-6 5.15%

保本浮动收

益型

是

9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宁分行

企业客户慧盈722号

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

5,000.00 2018-4-13 2018-7-11

5.10%-

5.25%

保本浮动收

益理财产品

是

10

交通银行济宁分

行

蕴通财富.日增

利94天

5,000.00 2018-4-13 2018-7-16 5.20% 保证收益型 是

11 交通银行济宁分行

蕴通财富. 日增利182

天

10,000.00 2018-4-16 2018-10-15 5.25% 保证收益型 是

12 交通银行济宁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

构性存款178天

7,000.00 2018-5-7 2018-11-1 5.15% 期限结构型 是

13 民生银行济南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SDGA180029）

10,000.00 2018-6-15 2018-12-14 4.65%

保本浮动收

益型

是

14

莱商银行济宁新世

纪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5,000.00 2018-6-28 2018-12-24 5.11%

保本浮动收

益型

是

15 兴业银行济宁分行 结构性存款 5,000.00 2018-6-29 2018-12-31 4.83%

保本浮动收

益型

是

16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南分行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

存款（挂钩利率）产品

10,000.00 2018-7-5 2019-1-4 4.80%

保本浮动收

益性

是

17

莱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宁新世纪支

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5,000.00 2018-7-13 2019-1-14 4.96%

保本浮动收

益型

是

18 交通银行济宁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

构性存款181天

5,000.00 2018-7-17 2019-1-14 4.95% 期限结构型 是

19

齐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宁分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10,000.00 2018-8-8 2019-2-8

4.70% 或

1.82%

保本浮动收

益性

否

20

莱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宁新世纪支

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13,000.00 2018-8-8 2019-2-3

4.87% 或

1.625%

保本浮动收

益型

否

21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南分行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

存款（挂钩利率）产品

3,000.00 2018-8-23 2019-2-22

1.10%-

4.40

%

保本浮动收

益型

否

2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君跃腾龙伍零定制

1808

1,000.00 2018-8-24 2018-9-13

2.7% 或

4.7%

本金保障型 是

2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君跃腾

龙伍零定制款2018年

第12期

2,000.00 2018-9-7 2018-9-27

3.40% 或

4.40%

本金保障型 是

24

莱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宁新世纪支

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3,000.00 2018-9-10 2019-3-11

4.70% 或

1.625%

保本浮动收

益类

否

25

中信银行济宁分行

营业部

共赢利率结构21682

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2,000.00 2018-9-7 2018-12-19

4.20% 或

4.6%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是

2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君跃潜

龙叁佰定制款2018年

第2期收益凭证

1,000.00 2018-10-15 2018-11-5

3.10%-

8.10

%

本金保障型 是

27 交通银行济宁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

构性存款182天

10,000.00 2018-10-15 2019-4-16 4.20% 期限结构型 否

28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挂钩利率结构性存款

SDGA180781

10,000.00 2018-12-18 2019-6-18 4.10%

保本浮动收

益型

否

29

中信银行济宁分行

营业部

共赢利率结构21682

期人民币结构性存款

8,000.00 2018-12-26 2019-6-25 4.50%

保本浮动收

益、封闭式

否

30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南分行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

存款（100%保本挂钩

利率）2019年0061期

人民币产品

10,000.00 2019-1-4 2019-7-4 4.20% 结构性存款 否

3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宁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

构性存款182天

5,000.00 2019-1-7 2019-7-8 4.40% 期限结构型 否

3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宁分行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结

构性存款90天

5,000.00 2019-1-5 2019-4-15 4.10% 期限结构型 否

33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济南分行

平安银行对公结构性

存款（100%保本挂钩

利率）2019年3231期

人民币产品

6,500.00 2019-1-16 2019-4-16 4.10% 结构性存款 否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或结构性存

款的未到期余额为人民币10亿元（含本次），未超过董事会授权

额度。

四、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购买标的为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发行主体有保本承诺

的理财产品，风险可控。 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

原则建立现金管理产品购买的审批和执行程序，确保自有资金安

全。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

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五、对公司的影响

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对暂

时闲置的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获

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股东获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特此公告。

辰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22日

证券代码：

600595

证券简称：中孚实业 公告编号：临

2019-003

债券代码：

122093

债券简称：

11

中孚债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调解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及被告之控股股东

●涉案的金额：4,342.83万元、37,700.16万元人民币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否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案件一：因公司、河南中孚铝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孚铝业”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及河南豫联

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豫联集团” ，为公司控股股东）与海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海徳资产” ）债务重组合同发生纠纷，海徳资产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涉案金额4,

342.83万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27日披露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的临2018-137号公告。

案件二：因公司、中孚铝业及豫联集团与海徳资产债务重组合同发生纠纷，海徳资产向北京市高级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涉案金额37,700.16万元。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18年10月31日披露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临2018-146号公告。

二、诉讼案件的进展

案件一：近日，公司收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编号：2018京0102民初40174号），公

司、中孚铝业、豫联集团与海徳资产达成和解，调解协议如下：

（一）海徳资产与公司、中孚铝业、豫联集团（以下简称“各方” ）共同确认截至2018年12月31日，

中孚铝业欠付海徳资产HDZG-CX-2018-ZF-008号《债务偿还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债务重组补偿

金和违约金共计51,274,931.51元。

（二）各方一致同意由中孚铝业、公司、豫联集团（以下简称“三方” ）于2019年1月11日前向海徳

资产支付债务重组补偿金2,064,931.51元（截至目前，已根据各方约定进行支付）。

（三）在三方向海徳资产支付第（二）条约定债务重组补偿金后，海徳资产同意就下述事项给予同

意：

1、同意免除第（一）条所述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违约金。

2、同意就三方剩余4,000万元本金向后展期一年，即从2019年1月1日起展期至2019年12月31日。

3、 同意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已查封的豫联集团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及公司部分资

产。

（四）如三方按约定足额支付债务重组补偿金（不含2019年12月31日到期债务重组本金4,000万

元），则海徳资产不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如三方未按时支付，则债务立即到期，海徳资产有权立即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同时三方就未付款项向海徳资产支付每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直至本调解项下债务实

际清偿完毕为止。

（五）展期期限届满前，若三方不能按期支付债务重组本金4,000万元，三方应提前十五日向海徳

资产提出展期申请。 海徳资产应同意本协议自动展期一年。

（六）本案件受理费129,846元，保全费5,000元，由海徳资产承担（已交纳）。

案件二：近日，公司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调解书（编号：2018京民初162号），公司、中孚铝

业、豫联集团与海徳资产达成和解，调解协议如下：

（一）各方共同确认截至2018年12月31日，中孚铝业欠付海徳资产HDZG-CX-2017-002号《债

务偿还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债务重组补偿金和违约金共计439,710,716.89元。

（二）各方一致同意由中孚铝业、公司、豫联集团（以下简称“三方” ）于2019年1月11日前向海徳

资产支付债务重组补偿金37,806,716.89元（截至目前，已根据各方约定进行支付）。

（三）在三方向海徳资产支付第（二）条约定债务重组补偿金后，海徳资产同意就下述事项给予同

意：

1、同意免除第（一）条所述截至2018年12月31日的违约金。

2、同意就三方剩余36,000万元本金向后展期一年，即从2019年1月1日起展期至2019年12月31日。

3、同意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已查封的豫联集团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

（四）如三方按约定足额支付债务重组补偿金（不含2019年12月31日到期债务重组本金36,000万

元），则海徳资产不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如三方未按时支付，则债务立即到期，海徳资产有权立即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同时三方就未付款项向海徳资产支付每日万分之五的违约金直至本调解项下债务实

际清偿完毕为止。

（五）展期期限届满前，若三方不能按期支付债务重组本金36,000万元，三方应提前十五日向海徳

资产提出展期申请。 海徳资产应同意本协议自动展期一年。

（六）本案件受理费963,404元，保全费5,000元，由海徳资产承担（已交纳）。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目前，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暂无影响。 如该事项有其他进展，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河南中孚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22日

证券代码：

601155

证券简称：新城控股 编号：

2019-004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2019年1月21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富域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域

发展” ）通知，富域发展已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102,942,000股质押给海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毕，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1、出质人：富域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质权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质押时间：2019年1月18日

质押股份数量：102,942,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56%

2、质押股份性质：限售流通股

质押期限：2019年1月18日至2020年1月17日

3、 截至本公告日， 富域发展持有本公司股份为1,378,000,000股， 占公司总股本

61.06%，其中被质押的股份累计690,152,746股，占其持有公司总股份的50.08%，占公司

总股本的30.58%。

二、股份质押的目的

富域发展本次股权质押是为补充流动资金的需要。

三、资金偿还能力及相关安排

富域发展财务状况和资信状况良好， 就本次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其自有资金、股

票红利、投资收益等，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四、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在本次质押期内，如后续出现平仓或被强制平仓的风险，富域发展将采取包括但不限

于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上述质押

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会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情况。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1155

证券简称：新城控股 编号：

2019-005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2019年1月22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富域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域

发展” ）的通知，富域发展已将其质押给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

的公司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2017年4月20日，富域发展将其持有的公司128,000,000股限售流通股票质押给海通

证券， 详见公司于2017年4月22日披露的《公司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7-049）。 现质押到期，富域发展与海通证券协商一致，同意展期一个月，并解除部

分股份的质押。本次质押解除48,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3%，股份质押解除手续已

于2019年1月21日办理完毕。

截至本公告日，富域发展持有本公司股份1,378,000,000股，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61.06%，本次解质后剩余被质押642,152,746股，占其持股总数的46.60%，

占公司总股本的28.46%。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一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1598

证券简称：中国外运 公告编号：临

2019-006

号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履行承诺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中国外运” ）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集团” ）于2018年5月28日出具了《关于增持中国外运股份

有限公司A股股份的承诺函》（以下简称“《承诺函》” ），承诺若中国外运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之日起5个交易日内任一交易日的A股股票交易价低于中国外运本次换股吸收合并

的A股发行价格，即人民币5.24元/股（除息调整后），则招商局集团或其关联控制企业将在

该5个交易日内，合法合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进行增持，增持累计不超过人

民币8亿元的资金，直至以下两项情形中发生时间的最早者：（1）前述资金用尽；（2）中国

外运A股交易价格高于发行价格。 招商局集团或其关联控制企业在增持完成后的6个月内

不出售所增持股份。

●2019年1月18日及1月21日， 招商局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净增持本公司A股股份66,110,574股，占本公司总股本7,400,803,875

股的0.89%，累计净增持金额330,128,096.40元人民币。详细情况请查询本公司于2019�年

1月 19日及1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登的《关于公司股

东、实际控制人履行承诺的进展公告》（临2019-001�号和临2019-005号）。

●2019年1月22日，招商局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增持本公司股份4,444,961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06%，增持金额23,039,897.98元人

民币。

一、承诺履行主体的基本情况

1、承诺履行主体：招商局集团。

2、本次承诺履行前，招商局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1,442,683,444股，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19.49%；招商局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含A、H股）4,011,

462,644股，占总股本的54.20%。

二、《承诺函》的主要内容

为充分保障中外运空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换股股东的利益，避免本公司上市后股价的

非理性波动，招商局集团于2018年5月28日出具了《承诺函》，承诺若中国外运于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之日起5个交易日内任一交易日的A股股票交易价低于中国外运本次换股吸收

合并的A股发行价格，即人民币5.24元/股（除息调整后），则招商局集团或其关联控制企业

将在该5个交易日内，合法合规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进行增持，增持累计不超

过人民币8亿元的资金，直至以下两项情形中发生时间的最早者：（1）前述资金用尽；（2）

中国外运A股交易价格高于发行价格。 招商局集团或其关联控制企业在增持完成后的6个

月内不出售所增持股份。

三、承诺履行进展

2019年1月22日，招商局集团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增持本公司股份4,444,961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06%，增持金额23,039,897.98元人民

币。

截至2019年1月22日收盘后， 招商局集团已累计净增持本公司A股股份70,555,53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95%，累计净增持金额353,167,994.38元人民币。

截至2019年1月22日收盘后，招商局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A股股份1,513,238,979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20.45%；招商局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含A、H股）

4,082,018,179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55.16%。

四、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

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招商局集团将在未来2个交易日内视本公司A股股票交易价格情况继

续履行承诺。 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的相关规定，持续

关注增持主体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22日

股票简称：巨化股份 股票代码：

600160

公告编号：临

2019-03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一至四季度主要经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行业信

息披露指引第十八号一化工》有关规定，将公司2018年一至四季度经营数据披露如下：

一、2018年一至四季度产品的产量、销量及收入实现情况

主要产品 产量(吨) 外销量(吨) 营业收入（人民币万元）

氟化工原料 976935 518748 190260

致冷剂 327292 197990 437023

含氟聚合物材料 71344 29560 168224

含氟精细化学品 714 647 6461

食品包装材料 113965 61898 63644

石化材料 209924 116034 162329

电子化学材料 8813 8720 5789

基础化工产品 1554438 865806 153264

合计 3263426 1799403 1186993

【注】：

1、公司产业链完整，外销量低于产量主要为产品内供作为下游产品原料使用所致。

2、为了真实反映主要产品经营情况，本期基础化工产品中不含乙炔气、氢气、香精、冷

冻油等其他非主要产品（下同）。

3、电子化学材料：因公司已完成该业务资产转让，自 2018� 年 5� 月起该业务不再纳

入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 该项经营数据为 2018�年 1�至 4�月的数据（下同）。

二、主要产品和原材料的价格变动情况

（一）主要产品价格波动情况

单位：元/吨（不含税）

主要产品 2018年度均价 2017年度均价 变动幅度

氟化工原料 3667.68 3161.62 16.01%

致冷剂 22073.00 17978.35 22.78%

含氟聚合物材料 56908.37 42463.40 34.02%

含氟精细化学品 99906.69 67220.46 48.63%

食品包装材料 10282.20 9600.93 7.10%

石化材料 13989.75 12752.23 9.70%

电子化学材料 6638.21 5739.87 15.65%

基础化工产品 1770.19 1944.13 -8.95%

（二）主要原料价格波动情况

单位：元/吨（不含税）

原材料 2018年度均价 2017年度均价 变动幅度

萤石 2410.34 1757.68 37.13%

工业盐 319.91 294.82 8.51%

电石 3391.46 2911.50 16.48%

四氯乙烷 2914.93 2731.91 6.70%

VCM 4839.61 4738.87 2.13%

无水氟化氢 10115.21 8375.49 20.77%

甲醇 2827.99 2596.19 8.93%

苯 5859.03 6022.27 -2.71%

高硫高铁 399.46 347.68 14.89%

三、其他对公司生产经营具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以上生产经营数据，来自公司内部统计，未经审计，仅为投资者及时了解公司生产经营

概况之用，未对公司未来经营情况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预测或保证，敬请投资者审慎使

用，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1月23日

股票代码：

600160

股票简称：巨化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9－04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预计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增加106,000.00万元到127,000.00万元，同比

增加113%到136%。

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事项后，公司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计与上

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 相比增加89,300.00万元到110,300.00万元， 同比增加101%到

124%。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18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2018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与上年同

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106,000.00万元到127,000.00万元，同比增加113%到

136%。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

比，将增加89,300.00万元到110,300.00万元，同比增加101%到124%。

3、上年同期财务报表经过追溯调整后，预计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108,700.00万元到129,700.00万元，同比增加120%到143%。

4、上年同期财务报表经过追溯调整后，预计2018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与

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89,300.00万元到110,300.00万元，同比增加101%到124%。

注：2018年本公司收购的浙江巨化技术中心有限公司、浙江巨化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

司100%股权，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本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对以前年度数据进

行了追溯调整。

（三）本次业绩预计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一）上年同期法定披露的数据：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3,546.06万元。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8,822.05万元。

3、每股收益：0.34元。

（二）上年同期追溯调整后的数据：

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0,835.87万元。

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88,822.05万元。

3、每股收益：0.33元。

注：上年同期的每股收益按现股本2,745,166,103股计算

三、本期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一）主营业务影响。本期公司所处行业处于较高景气区间，产品和原材料价格同比上

期均有所上升。 公司紧抓市场机遇，充分发挥公司产业链优势，精心组织生产经营，着力技

术创新和成本控制，实现产销增长、净利润大幅增长。

（二） 非经营性损益的影响。 本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非经常性损益净额约21,

400万元，比上年同期法定披露公告数据增长16,700万元，比上年同期追溯调整后数据增

长19,400万元。 主要原因为出售子公司浙江博瑞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凯圣氟化学有限

公司，同一控制下收购浙江巨化技术中心有限公司、浙江巨化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以及

政府补助等因素形成的非经营性损益增加。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

审计后的2018年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23日

证券代码

:603903

证券简称

:

中持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08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总承包合同》（MFA（奔驰前驱车型）生产辅助设施区二期-污水处理系统项目），

合同暂估总价为5,330.15万元。

●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签字且盖章后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如果本项目正常实施，将有利于增强公司在工业环境服务领域的竞争力，

继续扩大公司在津京冀区域的业务规模，将对公司当期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特别风险提示：合同条款中已对合同范围、合同价格、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合同

各方也均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天气的等不可预计或者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

可能会导致合同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

一、审议程序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签署完毕的《总承包合同》（MFA（奔驰前驱车型）生产辅助设施区二期-污水处理系统

项目），此合同不涉及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同标的和合同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1、工程名称：MFA（奔驰前驱车型）生产辅助设施区二期-污水处理系统项目。

2、工程地点：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3、工程内容：工程范围内的污水处理系统的设计、材料设备采购、安装施工、污水处理系统配套的土建工

程施工、竣工验收、监督管理部门备案等全部内容，直至达到支付使用并具备污水处理能力。

4、合同工期：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

5、合同暂估总价：5,330.15万元。

（二）合同当事人情况

1、合同签署方

甲方：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乙方：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2、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项 目 基本情况

名称 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7年8月21日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和谊

注册资本 231977.64万美元

注册地 北京市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博兴路8号

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北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51.00%

戴姆勒大中华区投资有限公司 38.66%

戴姆勒股份公司 10.34%

主营业务

制造乘用车（包括轿车）及其零部件；设计、研制和销售乘用车（包括轿车）及其零部件，并提供相应的售后服务；

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公司与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最近三年公司未与其签订合同。

三、合同主要条款

1、合同暂估总价：5,330.15万元。

2、工程地点：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3、合同工期：2018年12月1日至2019年6月30日。

4、违约责任

在拆箱、检查、验收、试运行以及保质期内，若发现设备安装不符合合同及附件中的规定或存有缺陷，甲方

可按下列方法中的一种或组合方式向乙方提出索赔。 对乙方达成的索赔方式所发生的相关费用，甲方可从付

款中扣除。

换货：乙方提供符合合同及附件所要求的新的货物以替换有缺陷的货物，并承担由于换货所发生的相关

费用，如：检查费、拆装费、仓储费、运输费、保险费等。

修理：用乙方的费用对有缺陷的货物进行修理或去除缺损。

5、争议解决方式

合同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双方将通过友好协商解决。 如协商无法解决时，可直接向合同

签署地所辖的人民法院起诉。

6、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签字且盖章后生效。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该合同的签订有利于进一步扩大公司在京津冀区域及工业客户的业务规模，将有利于增强公司在工

业环境服务领域的竞争力。 该合同的正常履行对公司当期的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2、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不构成影响，不会因履行合同对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合同条款中已对合同范围、合同价格、支付方式、履行期限等内容做出了明确约定，合同各方也均有履约

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遇政策、市场、天气的等不可预计或者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

无法如期或全部履行。 敬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持水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1月22日


